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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內政部(以下簡稱本部)為處理縣(市)政府、鄉(鎮、市)公所公共造產之結束經營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縣(市)政府、鄉(鎮、市) 公所公共造產，因營運狀況不良致嚴重虧損或必須作其他用途時，應依本要點辦理結束經營。

三、公共造產結束經營係為配合政府政策或施政計畫者，得具明事實陳報上級政府結束其經營。

四、縣(市)政府、鄉(鎮、市)公所辦理結束經營公共造產，應詳述理由送經各該立法機關議決後，縣(市)政府應報本部備查，鄉(鎮、市)公所應報縣政府備查，並副知本部。

五、結束經營以辦理機關之貸款業已清償完畢者為限。

六、縣(市)政府、鄉(鎮、市)公所，公共造產結束經營後，如涉及財產處分，所得款項不能移作他用，應悉數繳入公共造產基金專戶，作為興辦其他公共造產之用。

七、辦理結束經營案，應填具公共造產財產異動報告表(如附表)，縣(市)政府應報本部備查，鄉(鎮、市)公所應報縣政府備查，並副知本部。

八、結束經營辦理機關擅自變更公共造產用途者，或未依所列理由結束經營者，有關人員應視情節輕重予以議處。


